
 

 

 

 

 

中意汇福锁年金保险（万能型） 

产品说明书 

 

 

 

 

 

本产品为万能保险，最低保证利率为 2%，结算利率超过最低保证利

率的部分是不确定的。 



一、 产品基本特征 

1、支付方式：趸交保险费（一次性付清保险费），追加保险费 

2、投保年龄：出生满 7天至 75周岁 

3、保险期间： 

此产品合同的保险期间为自生效日次日零时起至被保险人身故，并于保险单上载明。 

4、保险责任： 

身故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身故，我公司将按被保险人身故当日合同的保单账户价值向身

故保险金受益人给付身故保险金，同时合同效力终止。 

年金 

若合同生效满 5 年，且被保险人年满 60 周岁，年金受益人可以选择向我公

司提出按以下约定之一分期领取年金的申请： 

（1）年领 

若被保险人在约定的首次领取日及之后的每个首次领取日对应的周年日仍

生存，我公司将按当次领取日的保单账户价值乘以约定的给付比例给付年

金，给付后保单账户价值等额减少。 

（2）月领 

若被保险人在约定的首次领取日及之后的每个首次领取日对应的每月对应

日仍生存，我公司将按当次领取日的保单账户价值乘以约定的给付比例给

付年金，给付后保单账户价值等额减少。 

首次领取日和给付比例由年金受益人在申请时与我公司约定，但每次年金

领取的金额、年金领取后的保单账户价值应符合我公司的规定。在同一保

单年度内，合同的累计年金领取和部分领取金额之和以合同已交保险费的

20%为限。 

5、责任免除：  

无 

6、费用说明： 

◆初始费用 
对于投保人支付的趸交保险费以及追加保险费，合同的初始费用收取比例

标准均为 1.0%，并于保险单上载明。 

◆保险单月费用 

保险单月费用包括保险单管理费、此产品合同的风险保险费及其附加合同

的风险保险费。 

我公司不收取保险单管理费和此产品合同的风险保险费。 

◆部分领取和退

保费用 

若投保人在合同有效期内选择部分领取账户价值或退保，我公司将按以下

公式收取部分领取或退保费用： 

部分领取或退保费用 = 部分领取账户价值或退保时账户价值 × 部分领

取或退保费用率 

我公司收取的部分领取或退保费用率详见下表： 

保单年度 部分领取或退保费用率 

第一年 5% 

第二年 4% 

第三年 3% 

第四年 2% 

第五年 1% 

第六年及以后 0% 



上述账户价值为我公司接到投保人的部分领取申请书或者解除合同申请书

当日的账户价值。 

7、万能险保单账户的运作原理： 

 

 

 

 

 

 

 

 

 

 

 

8、账户价值的计算方法： 

在合同有效期间内，保单万能账户的账户价值按如下方法计算： 

当期结算日账户价值 = 上期结算日账户价值 + 当期账户利息 + 当期追加保险费扣除初始费

用后余额 - 当期部分提取账户价值 - 当期年金领取- 当期保险单月费用- 

9、投资策略： 

主要投资于银行存款、国债、金融债券（满期期限小于或等于十年）、企业债券（AA级及以上、

满期期限小于或等于十年）以及货币市场投资工具。我公司在遵循相应监管政策的前提下，可

根据实际投资情况对投资渠道做出适当的调整。 

10、停止交费可能产生的风险： 

在保险单月费用处理日，如果账户价值不足以支付合同的保险单月费用，将会导致合同效力中

止。我公司将通知投保人追加保险费。 

 

保单 

账户价值 

保单账户利息 

趸交保险费 

初始费用 

初始费用 

风险保险费 

保单管理费 

（免收 

追加保险费 

部分领取及年金领取 

（免收 



二、 利益演示 

被保险人王某，男性，年龄 40岁，购买中意汇福锁年金保险（万能型），一次性付清保险费 7,500元，并在第二至第六十五保单周年日每年追加 7,500元，共

追加保险费 480,000元，初始费用率 1%，无保单管理费，无风险保险费，选择于 60岁起每年按 10%的比例领取年金，且不申请部分领取。 

则合同利益演示如下表： 

单位:元 

 

 

 

注：1．该利益演示基于我公司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我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能理解为对我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期，最低保证利率之上的投资收

益是不确定的，实际保单账户利益可能低于中、高档利益演示水平。利益演示中的低、中、高档结算利率分别为2%、4.5%、6%。 

2．以上演示所有数值均为取整所得，与实际数值可能会略有差异。 

3. 以上演示仅演示到被保险人100周岁，实际可能大于100周岁。 

4. 退保费用*指若投保人在某保单年度末退保，我公司收取的费用。在上表利益演示中，假设被保险人没有退保。 



三、 犹豫期及退保 

自投保人签收合同的次日起，有10日的犹豫期（通过商业银行代理销售的，有15日的犹

豫期）。犹豫期结束前书面申请解除合同的，我公司将在扣除不超过10元的工本费后无息退

还投保人所支付的保险费。解除合同时，投保人需要填写申请书，并提供保险合同及有效身

份证件。自投保人书面申请解除合同之日起，合同即被解除，我公司自合同生效日起不承担

保险责任。 

犹豫期结束后，投保人可以书面申请解除合同。自我公司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时起，合

同效力终止。我公司自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之日起30日内向投保人退还合同的账户价值扣除

退保费用后的余额。此处保单账户价值为我公司接到解除合同申请书当日的账户价值，退保

费用的收取详见第一部分产品基本特征中第6点“费用说明”。 

投保人在犹豫期后解除合同会遭受一定损失。 

 

 


